
買賣-同一登記案件有多筆土地或多戶建物， 
          且有個別交易價格 

申報案例(買2戶建物，均無車位) 

應就每筆土地或每戶建物分別填載申報書。 
多筆土地:備註欄⑩填該件申報書之地號及權利範圍 
多戶建物:備註欄⑪填該件申報書之主建物建號及⑫填 
         主建物之基地權利範圍。 

登記收件字號 
 
 
 
109年汐地字30號 

第1戶 
 
金龍段5地號 
金龍段3388建號 

權利範圍 
 
50/10000 
全部 

交易總價 
 
1300萬元 

第2戶 
 
金龍段5地號 
金龍段3390建號 

權利範圍 
 
55/10000 
全部 

交易總價 
 
1400萬元 
 

應填寫2張申報書!! 



買賣-同一登記案件有多筆土地或多戶建物， 
          且有個別交易價格 

第1戶申報書 
 
1.交易總價填第1戶【金龍段3388建號】之總價1300萬元。 

1300 

2.備註欄勾選⑪填寫第1戶之主建號【金龍段3388建號】及⑫ 填主建號3388 
  建號對應之基地權利範圍【金龍段5地號、權利範圍50/10000】 。 

金龍段5地號 50 10000 

金龍段3388 



買賣-同一登記案件有多筆土地或多戶建物， 
          且有個別交易價格 

第2戶申報書 
 
1.交易總價填第2戶【金龍段3390建號】之總價1400萬元。 

1300 

2.備註欄勾選⑪填寫第2戶之主建號【金龍段3390建號】及⑫ 填主建號3390  
建號對應之基地權利範圍【金龍段5地號、權利範圍55/10000】 。 

金龍段5地號 55 10000 

金龍段3390 

A2申報，點新增交易標的產生「標的2」頁面，以申報第2戶。 


